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107學年SH150班際樂樂棒球比賽辦法
107年12月25日核定
1、 宗旨：
1. 配合體育教學，推廣校內各項運動，落實學校體育遠景。
2. 鼓勵學生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有效紓解壓力情緒，以達到推廣各項運動之目的，並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。
3. 選派班級代表本校參加108學年北市樂樂安全棒球推廣比賽。
2、 實施原則：

1. 參與原則：以鼓勵學生運動養成規律運動習慣，期運動參與人口增加。
2. 合作原則：以班為單位組隊競賽，強化學童團隊精神之涵養。

3. 健康原則：透過課程實施和競賽增進學童運動量，促進身心健康。
3、 主辦單位：學務處。
4、 協辦單位：各處室。
5、 活動對象：本校五年級學生。
6、 比賽方式：以班為單位，上場球員限同班，上場人數一局9人(女生至少3位)，共18人。
7、 抽籤會議：
1. 日期：108年1月10日(星期四)下午12:40。（未到班級由學務處代抽）
2. 地點：本校視聽中心。
8、 比賽時間：預計108年2月25日起，以實際公告賽程表為準。
9、 比賽地點：本校操場。 
10、 比賽規則：依教育部規定樂樂棒球比賽初級版擊球座組規則(如附件)。

11、 比賽賽制：單淘汰制。
12、 獎勵：
      1.取前三名頒贈獎狀以資鼓勵。
      2.冠軍隊伍將必須代表學校參加108學年北市樂樂安全棒球推廣比賽，體育班除外，依排名順序遞補參加。
13、 經費：由校內學生活動費項下支應。
14、 申訴: 比賽結束10分鐘內，以書面提出申訴，未依規定時間提出，不予受理。
15、 本辦法呈 校長核准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
教育部國小三.四.五.六年級樂樂棒球初級板比賽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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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賽 附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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